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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按现行国标、行标的要求制定的。 

本标准所有内容应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若与其相抵触时，以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为准。 

本标准如需办理专项行政许可，本企业应在取得专项行政许可证后，从事许可事项规定的活动，

并按备案标准组织生产。 

本标准不需办理专项行政许可 的，本企业按备案标准组织生产。 

本企业对本标准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技术合理性和实施后果负责 

本标准由中广核久源（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质保部请提出。 

本标准起草：研制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王俊丽、肖明。 

本标准作为该产品的企业标准第一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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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3201 型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HY3201 型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 HY3201 型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设计定型和生产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202-2008 辐射防护仪器 α、β 和 α／β（β 能量大于 60keV)污染测量

仪与监测仪 

GB/T  8993-1998 核仪器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GB/T 8997-2008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的校准 

GB/T 10257-2001 核仪器和核辐射探测器质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用复合探测器（ZnS(Ag)+塑闪）测量 α、β放射性活度或表面发射率的仪器。包括探测

器、高压电源、低压电源、前置放大器、线性放大器、数据采集系统及计算处理系统等。 

3.2 

有效测量范围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被测量数值范围。 

3.3 

源的表面发射率 

单位时间内从源的前表面发射高于某一能量的给定类型的粒子数。 

3.4 

探测效率 

在规定条件下，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探测到的粒子数与在相同时间间隔内由辐射源前表

面发射的同一类型粒子数之比。 

3.5 

响应时间 

从被测量发生阶跃变化后到输出信号的变化第一次达到最终值的某一给定百分数时所

需的时间。 

3.6 

探测器的灵敏面积 

对小面积源的探测效率超过最大效率的 50%对应的探测器面积。 

3.7  

指示值相对误差 

以百分数表示的被测量指示值误差与该量的约定真值之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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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 

非起因于待测物理量的信号。 

3.9  

本底计数率 

单位时间内的本底计数。 

 

4 产品分类 

4. 1 产品型号 

HY  3  2   01  

 

                                                    

 

 

 

 

4.2 主要参数 

a）尺寸：267mm×144mm×120mm； 

b）重量：约 1.5 kg。 

 

5 要求   

5.1 工作条件 

5.1.1 环境条件 

a）环境温度 ：    -10℃～ + 40℃； 

b）相对湿度 ：   ≤ 85%（35℃）； 

5.1.2 电源 

工作电源： 可充电电池 3.6V 。 

5.1.3 参考源 

参考源应经国家计量部门认可的标定装置测定，其表面发射率约定真值的不确定度在5%

范围内。大面参考源：参考源 1：241Am ，β参考源 1：90Sr-90Y，表面发射率＞1000cps·2，
两个面源的活性区为 100mm×150mm；小面参考源：参考源 2：239Pu ，表面发射率＞

1000cpm·2，面源活性区φ20mm；β参考源 2：90Sr，表面发射率＞1000cpm·2，面源活性

区φ25mm，将仪器安装在检定架上，使其保护栅网与标准源表面之间距离：对 α探测器为

5mm 以内，对 β探测器为 10mm 以内。 

5.2 本底计数率 

α本底计数率：≤2cpm； 

β本底计数率：≤12cps。     

5.3 探测效率 

α源探测效率：≥30%(5.3.1 中的参考源 1)； 

β源探测效率：≥30%(5.3.1 中的 β参考源 1)。 
5.4 与的混道性能 

5.4.1 至的混道 

混入道的计数率与总信号计数率之比在 10%范围内。 

5.4.2 至的混道 

混入道的计数率与总信号计数率之比 在 1%范围内。 

产品类别 

公司缩写 

产品功能编号 2 

产品功能编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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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探测器表面活度响应变化 

探测器灵敏区各测试点的探测效率大于最大探测效率的 30%。 

5.6 指示值相对误差 

≤10%（计数率≥1000cps）。 

5.7 响应时间 

≤6s。 

 

5.8 电池续航 

≥12h。 

5.9 超阈值报警 

具备声、光、震动报警。 

5.10 长期稳定性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预热 5min 后，连续工作 8h， 、β 探测效率的变化在10%

以内。 

5.11 环境适应性要求 

5.11.1 环境温度适应性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预热 5min，在-10℃和+40℃的温度下，测得的、探测效率

与常温条件下测得的、探测效率相比较，其变化在20%以内。 

5.11.2 环境湿度适应性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预热 5min，在相对湿度 85%(35C )的试验条件下，断电保持

48 小时，通电 1h 后其探测效率与常温条件下测得的相比较，其变化在7.5%以内。 

5.11.3 环境静电放电适应性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施加空气放电 8kV，接触放电 6kV，试验过程中的指示值相对

试验前的指示值变化在±10%以内。 

5.11.4 环境射频辐射适应性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施加电磁场强度 10V/m，频率范围为 80MHz~1GHz，试验过

程中的指示值相对试验前的指示值变化在±10%以内。 

5.12 外观要求 

（1）表面整洁，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 

（2）表面涂覆层应牢固光滑，不得有锈蚀、裂纹、剥落等缺陷； 

（3）紧固件应连接牢靠。 

5.13 包装 运输 

包装好仪器，按 GB/T 8993-1998 中有关公路运输试验的实验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仪

器应能工作正常，仪器的性能应符合 5.2、5.3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各项性能指标测试的标准试验条件按照 GB/T5202-2008 中表 1 的规定。 

有关各项性能指标的试验可在使用环境下进行。 

各项事宜的预热时间：5min。 

显示单位：cps。 

6.2 外观检验 

用手感和目力观察检查外观，其结果应符合 5.12 的要求。 



Q/59207961-2.1- 2017 

4 

6.3 本底试验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本底测量。每隔 5 秒，记录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

求其平均值记为 Nb。 

其结果应符合 5.2 的要求。 

6.4 探测效率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参考源 1（或 β参考源 1），进行测量。每隔 5 秒，记录

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记为 N ，然后按照下式进行探测效率 η计算：  

0

= 100%bN N

N
 

 ……………………………………….(1) 

0N ——源表面发射率，单位 cps； 

Nb——本底计数率，单位 cps； 

其结果应符合的要求 5.3 的要求。 

6.5 混道试验 

6.5.1 至的混道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参考源 1 进行测量。每隔 5 秒，记录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其中α道记为 Nα，其中β道记为 Nβ。道的净计数率的平均值与

道净计数率的平均值之比乘以 100%，记为至的混道。 

其结果应符合 5.4.1 中的规定。 

6.5.2 至的混道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β参考源 1 进行测量。每隔 5 秒，记录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其中α道记为 Nα，其中β道记为 Nβ。道的净计数率的平均值与

道净计数率的平均值之比乘以 100%，记为至的混道。 

其结果应符合 5.4.2 中的规定。 

6.6 表面活度响应变化 

在探测器灵敏区选取 5 个小面积区域，每个区域面积大小与参考源 2 的面源活性区相

等，5 个区域的位置依次为探测器灵敏区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和中心点。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将参考源 2 依次放置于 5 个区域的中心进行测量。每个区域

每隔 5 秒，记录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 N ，并按照（1）式计算出探测

效率，其结果应符合 5.5 的要求。 

6.7 相对误差 

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参考源 1（或 β参考源 1），进行测量。每隔 5 秒，记录

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记为 Ni（i 表示数据组，取 1 到 10 的自然数），按照下式计

算相对误 E 差： 

10

i
1

10

b
i

N N
N 



（ ）

……………………………………….(2) 

N ——净计数率的平均值，单位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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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 )
1

100%
9

i
i

N N
E

N



 


……………………………….(3) 

其结果应符合 5.6 的要求。 

6.8 响应时间 

仪器开机后，处于正常本底测量状态下，将参考源 1 放入仪器探测灵敏区，测量仪器

对参考源的计数率 N，然后，将源拿走，同时开始使用秒表计时，当计数率恢复本底值后，

停止计时，记录时间为 t1，然后，将参考源 1 放入重新放入仪器探测灵敏区，同时开始使

用秒表计时，当计数率恢复到 N 的 90%以上时，停止计时，记录时间为 t2。 

其中 t1、 t2 应符合 5.7 的要求。 

6.9 电池续航 

 仪器在关机状态，进行充电 8 小时以上，仪器开机，处于正常本底测量状态下，记录时

间 t1，之后每隔 1h 后观察仪器是否处于正常本底测量状态下，并记录时间 ti(i 依次取 2 以

上的自然数)，直到仪器自动关机后结束试验，然后计算出 ti-t1 的最大值。 

 其结果应符合 5.8 的要求。 

6.10 超阈值报警 

 仪器开机后，将α、β阈值分别设置为 10cps 和 96cps，放上 β 参考源 1，当β指示值

超过 96 后，记录下仪器超过阈值时的报警状态，拿走 β 参考源 1，当β指示值低于 96 后，

记录下仪器低于阈值时的报警状态，然后放上α参考源 1，当α指示值超过 10 后，记录下

仪器超过阈值时的报警状态，拿走α参考源 1，当α指示值低于 10 后，记录下仪器低于阈

值时的报警状态。 

其结果应符合 5.9 的要求。 

6.11 长期稳定性试验 

仪器至少提前 4h 关闭。仪器开机后，处于正常本底测量状态下，将α参考源 1 放入探

测器灵敏区，等待 10 秒以上，记录 10 次指示值数据，取平均值 1N 。然后，仪器连续通电

8h，再次记录 10 次指示值数据，取平均值 2N 。  

仪器长期稳定性 = 2 1

1

-
100%

N N

N
 ……………………………….(4) 

其结果应符合 5.10 条的要求。 

6.12 环境温度试验 

该仪器的温度试验按 GB/T 8993—1998 中 A5.1 和 B5.1 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在

常温试验条件下，将仪器置于恒温箱中，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参考源 1，等待 10

秒后，每隔 5 秒，记录α指示值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 0N 。 然后仪器

处于通电状态，温箱温度变化小于 20℃／h 的速率使温度下降到-10℃，或升高到+40℃，仪

器在此温度下的热平衡时间 30min，恒温 4h，每隔 5 秒，记录α指示值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 TN 。 

计算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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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00%TN N

N
 
  ……………………………….(5) 

式中： 

α ——测量误差； 

TN ——工作高温或工作低温下的示值平均值； 

0N ——室内条件下的示值平均值； 

其结果应符合 5.11.1 的要求。 

 

6.13 环境湿度试验 

湿度试验按 GB/T 8993—1998 中 D4 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在常温试验条件下，

将仪器置于潮湿箱中，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放上参考源 1，等待 10 秒后，每隔 5 秒，

记录α指示值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 0N 。将潮湿箱温度上升到+35℃热

平衡 1h，再注入湿度，使相对湿度达到 85％， 在此温度下，仪器断电保持 48h，通电预热

1h，每隔 5 秒，记录α指示值一组数据，共记录 10 组数据，求其平均值 hN 。 

计算潮湿附加误差： 

0

0

100%h
h

N N
N

N


   …………………………….(6) 

式中： 

hN
——最大相对湿度下的附加误差； 

0N
——室温条件下示值的平均值； 

hN
——潮湿试验后示值的平均值。 

其测量结果应符合 5.11.2 的要求。 

 

6.14 静电放电试验 

按照 GB/T17626.2-2006 的规定，使用一个合适的试验用放电机，对操作者在正常使用

期间可能接触到整个仪器的各个部分进行至少五次放电，对于仪器绝缘表面部分的试验，应

使用 8KV（GB/T17626.2-2006 严酷等级 3）进行空气放电，对于仪器带电部件部分的试验，

应使用 6KV（GB/T17626.2-2006 严酷等级 2）进行接触放电。 

其测量结果应符合 5.11.3 的要求。 

 

6.15 射频电磁场试验 

电 磁 场 强 度 应 为 10V/m ， 频 率 范 围 为 80MHz~1GHz ， 以 1% 为 一 个 步 长

（GB/T17626.3-2006 规定的严酷等级 3）。取仪器三个面进行试验。 

其测量结果应符合 5.11.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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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包装运输试验 

仪器的包装运输试验按 GB/T 8993-1998 中附录 H3.2 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应符合 5.12

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本产品检验分为型式检验、交收检验和出厂复验。其它执行 GB/T10257-2001 中第一、

二、四章的有关规定。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断依据见表 7-1。 

表 7-1  检验项目及抽样方案 

试验 试验 
标检验项目 

型式 交收 出厂 

复验 

试验 

方法 

合格判 

断依据 分组 顺序 检验 检验 

A 

1 外观检查 ● ● ● 6.2 5.12 

2 本底计数率 ● ● ● 6.3 5.2 

3 探测效率 ● ● — 6.4 5.3 

4 混道试验 ● ● — 6.5 5.4 

5 
探测器表面响应

变化 
● ○ — 6.6 5.5 

6 相对误差 ● ● — 6.7 5.6 

7 响应时间 ● ○ — 6.8 5.7 

8 电池续航 ● ○ — 6.9 5.8 

9 差阈值报警 ● ● — 6.10 5.9 

10 稳定性试验 ● ● — 6.11 5.10 

B 

11 环境温度试验 ● ○ — 6.12 5.11.1 

12 相对湿度试验 ● ○ — 6.13 5.11.2 

13 静电放电 ● —  6.14 5.11.3 

14 射频电磁场 ● — — 6.15 5.11.4 

15 包装、运输试验 ● — — 6.16 5.12 

备注 

●：为必检项目，全检，批不合格率应不大于 5%。 

○：为抽检项目，按批量的 3%进行随机抽检，最少不少于 3 台。 

—：为不检项目，产品该项不再进行检验。 

 

7.1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在生产中，如果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影响到产品的基本性能时。 

（2）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3）在对产品进行鉴定时。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数量为 1~3 台。 

按表 7-1 中所列顺序、试验方法和合格判定依据进行试验，检验合格后认为通过型式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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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交收检验 

产品必须提交厂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提交验收。      

交收检验抽样方式抽取方案按表 7-1 进行检验。 

按表 7-1 中所列顺序、试验方法和合格判定依据进行检验。 

检验中如有不合格项，可以修复，直至复检合格。 

7.3 出厂复验 

出厂复验按照全检的方式进行检验。 

按表 7-1 中所列顺序、试验方法和合格判定依据进行检验。 

复验不合格者，可进行修复。 

 

8 标志、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应有下列标志： 

a．产品铭牌 

制造厂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制造日期；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b .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出厂提供如下文件： 

— 仪器使用说明书 

— 校准证书（根据客户需要） 

— 产品合格证 

— 产品保修卡 

8.1.2 包装标志 

在外包装箱上应有“小心轻放”、“向上”、“精密仪器”、“防雨”、“防潮”、“勿倒置”等

字样或图案标志。 

8.2 运输 

α/β 表面污染测量仪在包装完善的条件下，允许以汽车、火车、轮船等任意方式运输。

运输要求按订货合同规定，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冲击，剧烈振动和潮湿。 

8.3 储存 

仪器应存放在干燥、防雨、防潮、防晒，干净且无酸、碱等有害气体的室内环境； 

储存温度应在-25℃~50℃，不带电池，湿度在 90%以下。 

9 使用说明 

注意仪器的储存和使用环境。 

内有高压，未经厂家允许不得打开仪器机壳。 

本机采用充电电池供电，如长期不使用，每隔 3 个月充放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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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国内目前关于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标准有《GB/T 5202—2008 辐射防护仪器 α、β和α/β（β

能量大于 60keV）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规定了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一般特性、

一般试验方法及环境影响等。本企业生产的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是一种同时测量α和β的一种仪器，

对测量α、β的技术要求等符合以上标准，增加了仪器对α、β的本底、探测效率和混道等的具体指标、

使用说明、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并修改了表面活度响应变化和射频电磁场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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